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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企業管治常規

董事及管理層致力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與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十四－「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附錄十四」）所載原則一致。

董事認為，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本公司於整個回顧年度一直遵照附錄十四之規定。

誠如二零零五年年報所披露，本公司並無完全遵守附錄十四之守則條文第A.4.1及A.4.2條之規定。本公司之組織

章程細則已作出修訂（「修訂」），以反映守則條文第A.4.2條之規定，訂明所有董事最少須每三年一次輪值退任。

修訂已於二零零六年四月二十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雖然現任非執行董

事並無特定委任年期，但最少須每三年一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值告退及膺選連任。此外，所有非執行董事將於

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告退並膺選連任，特定任期不得超過三年。根據守則條文第E.1.2條，董事會主席應出席股

東週年大會，然而，於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主席由於另有要務而未能出席大會。主席已委任郭令𡟻先生

代表主持大會。股東於二零零六年股東週年大會上之提問已獲大會主席及兩名執行董事完滿解答。

(B) 董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準

守則」）。所有董事均確認彼等於回顧年度一直遵照標準守則之規定。

(C) 董事會

董事會現由十一名董事組成，當中六人為執行董事，二人為非執行董事，三人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董事會成員如

下：

執行董事

郭令明先生 （主席兼董事總經理）

楊為榮先生 （行政總裁）

郭令裕先生

郭令𡟻先生

顏溪俊先生

葉偉霖先生

非執行董事

王鴻仁先生

陳智思議員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嘉瑞醫生

李積善先生

張德麒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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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及高級管理層之履歷詳情載於董事會報告內董事一節。

本公司已取得各獨立非執行董事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3.13條就其獨立性發出之

年度確認書，且本公司仍然認為有關董事為獨立人士。

董事會之主要職能為制定本集團之企業政策及整體策略，並對本集團業務及事宜之管理提供有效監察。除董事會之法

定責任以外，董事會亦批准策略計劃、重要營運事宜、投資及貸款，審閱本集團之財務表現及評估高級管理層表現及

薪酬。該等職能直接由董事會或透過董事會成立之委員會執行。

本公司已採納「留待董事會處理事宜附表」（「附表」）。董事會將定期審閱附表內的項目以確保該等項目仍切合本集團的

需要。個別董事或一群董事於履行職務時或於有需要情況下有權尋求獨立專業意見（費用由本公司承擔）。董事會已採

納「尋求獨立專業意見指引」。

本公司定期於每季舉行董事會會議。倘情況顯示有必要，則可另行召開會議。個別董事於二零零六年出席董事會及審

核委員會之情況，以及出席有關會議之次數載列如下：

董事姓名 董事會 審核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

執行董事

郭令明先生 3(4)

楊為榮先生 4(4) 1(1)

郭令裕先生 3(4)

郭令𡟻先生 2(4)

顏溪俊先生 4(4)

葉偉霖先生 3(4)

非執行董事

王鴻仁先生 1(4)

陳智思議員 4(4) 2(2)

獨立非執行董事

羅嘉瑞醫生 4(4)

李積善先生 4(4) 2(2) 1(1)

張德麒先生 4(4) 2(2) 1(1)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二月舉行首次會議，審閱二零零五年之董事薪酬。由於二零零六年並無委任新董事，故提名

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並無召開任何會議。會議將於適當時候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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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主席及行政總裁

董事會主席為郭令明先生，而行政總裁（「行政總裁」）為楊為榮先生。主席及行政總裁之責任有明確劃分，主席

主要負責董事會之工作，確保董事會有效運作，而行政總裁則負責本公司業務、本公司日常經營管理之執行責

任。

(E) 非執行董事

非執行董事非以指定任期獲委任，但須根據細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輪席告退及膺選連任。然而，所有非執行董事

將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告退並膺選連任，特定任期不得超過三年。

(F) 薪酬委員會（「薪酬委員會」）

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五月成立，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薪酬委員會成員如下：

張德麒先生 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積善先生 成員（獨立非執行董事）

楊為榮先生 成員（執行董事）

成立薪酬委員會之主要目的乃審議管理層推薦建議，並就董事及高級主要行政人員（包括本公司行政總裁）釐定薪

酬架構或概括薪酬政策。概無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可參與有關其本身薪酬之任何決策。

薪酬委員會之職責包括：

(a) 審閱及建議評估僱員表現之準則，有關準則須反映本公司業務願景及目標；及

(b) 因應表現準則及參考市場基準就執行董事、高級管理層及一般員工之表現，審議其年度表現花紅，並向董

事會作出建議。

本公司之薪酬政策主要包括一固定成份（基本薪金形式）及一可變成份（包括花紅及授出購股權），並考慮其他因

素、個人表現、本公司表現及行業慣例。

(G)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

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八月成立，由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一名非執行董事及一名執行董事組成。提名委員會

成員如下：

羅嘉瑞醫生 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德麒先生 成員（獨立非執行董事）

李積善先生 成員（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智思議員 成員（非執行董事）

楊為榮先生 成員（執行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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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續）

提名委員會之職責包括：

(a) 審議並監察董事會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成員之技能、知識及經驗），並向董事會就任何變動建議提出意

見；

(b) 物色合資格適當人選出任董事會成員，並於已獲提名出任董事人選之遴選過程中作出挑選或向董事會提供

意見；

(c) 根據上市規則規定評估董事之獨立性；及

(d) 就有關委任或重新委任董事、主席及行政總裁之相關事宜，尤其是董事之繼任計劃，向董事會提出意見。

(H) 核數師酬金

本集團之外聘核數師為KPMG, Singapore（「KPMG」）。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委聘KPMG（包括受KPMG共同

控制、擁有權或管理之任何實體或一個合理知情第三方掌握所有相關資料而合理斷定於國家或國際層面為KPMG

一部份之任何實體）提供以下服務，而彼等各自所收取之費用載列如下：

費用

服務類型 二零零六年 二零零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審核費用 822 707

評稅服務 50 48

其他 296 399

合計 1,168 1,154

(I)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乃為符合上市規則第3.21條而成立，旨在審議本集團財務報告程序及內部監控，並就此作出監

察。審核委員會由本公司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及一名非執行董事組成。審核委員會成員如下：

李積善先生 主席（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德麒先生 成員（獨立非執行董事）

陳智思議員 成員（非執行董事）

審核委員會主要負責協助董事會維持高水平之企業管治，尤其透過就本公司財務報告程序及重大內部監控（包括

財務、經營、合規及風險管理措施）之效率提供獨立審閱。其他書面訂明之權責範圍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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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審核委員會（「審核委員會」）（續）

(a) 於提交半年度及年度財務報表予董事會前，與管理層及（倘適用）外聘核數師審閱有關報表，確保報表完

備、準確及公平；

(b) 每年審閱審核之規模、結果及外聘核數師之獨立性及客觀程度；及

(c) 審閱內部審核程序表，確保內部及外聘核數師充分合作，並確保內部審核職能獲分配充足資源及在本集團

享有恰當地位。

於二零零六年，審核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及二零零六年八月共舉行兩次會議。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召開之會議

上，審核委員會已與外聘核數師共同審閱截至二零零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年報及經審核財務報表。於二

零零六年八月召開之會議上，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截至二零零六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之中期財務報告。於該會議

上亦就內部監控工作足夠與否作出討論。於該兩次審核委員會會議後，審核委員會得出結論，其認為概無重要事

項須通知董事會。

(J) 財務報告

董事確認彼等主要負責編製能反映真實公允意見之財務報表，且已選取適當之會計政策並貫徹應用。

就董事所知，概無與可導致本公司持續經營之能力成疑之事件或情況有關之不明朗因素。

(K) 內部監控

董事會須負責制定本集團的內部監控制度並審閱其成效。於回顧年度，董事會已透過審核委員會審閱本集團內部

監控制度（包括財務、營運、守規控制及風險管理職能方面）的成效。

本公司按有系統輪流基準就營運及控制的風險評估進行內部審核，並最少每年兩次向審核委員會提交有關內部監

控制度的重大發現的報告。


